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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訓育組 

一、高三證件照 9/4(四)，9/3(三)中午繳費(依表訂時間到場)著制服。 

二、高一高三證件照補拍(演講廳)9/12(五)9:00~10:00。 

三、教師證件照(演講廳) 9/12(五)9:00~16:00。 

四、高三畢業紀念冊拍照:團體照 10/28(二)、沙龍照 11/4(二)。 

五、各處室沙龍照團照 10/28(二)。 

六、高三畢業紀念冊編輯委員招募(班級 3-6 人)，課程時程： 

(一)10/22(三)12:10-13:00 演講廳(拍攝前說明)。 

(二)11/21(五)、11/28(五)、12/12(五)、12/26(五)，14:10-16:05，五、六節(第 5電腦教室)， 

115 年 1 月 6 日繳件。 

七、高三畢業紀念冊封面徵稿，第一名 5000 元，第二名 500 元、第三名 500 元。 

八、臺北市 114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、學生舞蹈比賽、師生鄉土歌謠比賽、創意戲劇比賽實施計畫已

公告於學校網頁，校內收件日期：9/1(一)9:00 至 9/8(一)16:30 止，請有意報名同學儘早將報名

表件送至學務處訓育組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貳、 生輔組 

一、 114 學年友善校園週： 

(一)實施時間：114 年 9 月 1 日至 9月 5日。 

(二)主題：「停！聽！看！一起『調』出『和』諧的友善校園！」為主題。 

1. 【停！】停止傷害，遏止不法，杜絕冷漠：主動且積極介入處理，確保霸凌行為立即停止，強調

旁觀者的態度，並培養學生勇於協助的積極意識。 

2. 【聽！】傾聽需求，理解差異，構築同理：鼓勵聆聽他人的聲音，對於可能因個人特質、身心狀

況或處境而遭受誤解的同學，透過傾聽跟理解，增進對彼此的同理，化解人際間的隔閡。 

3. 【看！】發現徵兆，察覺問題，看見希望：學校應提升教職員工對霸凌徵兆的辨識能力，並建立

有效通報與處理機制，培養對周遭環境與人際互動之觀察，看見可能的霸凌行為前兆、情緒低落

或求助信號，共同探索解決方案，看見改善的契機與希望。 

(三)多元反映管道：可以向導師、家長反映或向學校投訴信箱、本市投訴專線 1999 轉 6443、6444、

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專線 0800-200-885、松山家商反映電話為 27261118#320 或校安電話

27261119，或是向其他管道（好同學、好朋友）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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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性平法規宣導： 

(一)性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

件者，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通報，至

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」。同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

凌事件，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，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，違反

者其調查無效」。性平法第 36 條規定：「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

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： 

1.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，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通

報。 

2.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，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

據。 

三、防制學生藥物濫用： 

新興混合式毒品逐漸在年輕族群間流行，有關此類毒品除有精美包裝之特徵，易降低施用者對於

毒品的警戒性外，新興混合式毒品多為二種以上的毒品混合，造成更大的危險性及致死率，不可

輕易嘗試。 

四、交通安全宣導： 

(一)本校上、放學路段車輛繁、忙、快，需特別注意『行』的安全。 

(二)搭車、自行車或步行同學： 

1. 上放學期間車輛眾多，要特別注意來車。 

2. 勿一邊騎乘自行車(或步行)，一邊使用行動電話(當低頭族)，以免發生意外。 

3. 行進途中無論使用任何交通工具，仍需遵守馬路規範。 

(三)行進途中(含步行、騎交通工具等)請勿配戴耳機，以免因杜絕外來警示音，造成交通意外事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

五、賃居宣導： 

(一)賃居生調查表請於 9/12(五)前交至教官室。 

(二)9 月底前完成租屋&訪視與座談。 

(三)本次訪視有建管處、警消人員訪視，如果住頂樓加蓋的鐵皮屋，請學生在調查表上備註。 

六、重申請假規定： 

(一)事、公假等假別(除緊急事故外)需事先完成請假手續，並註明事由始可准假。 

(二)勿因個人顧慮，私自偽冒家長、師長簽名，經查獲者，將依校規處份。 

(三)學生請病假於返校後 5日內完成，一日檢附家長證明、二日需檢附就醫紀錄，超過二日需檢附醫

院診斷證明，並請同學如果因為疾病臨時無法到校，務必告知班導師知悉。 

七、已開放進行改銷過申請，同學在暑假期間有完成銷過時數的可以檢附證明申請銷過。 

八、社群網路使用注意事項： 

(一)網路留言無溫度，易產生不必要的誤會，用詞遣字請三思。 

(二)社群網站已屬公共場合，任意以言語污辱他人，仍需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九、宣導本校行動載具管理規範，請參閱附件。 

十、同學上課時間請勿從事下列事項，經本次勸導後仍未改正者，得經校內師長登記後，依獎懲規定

第 9條第 14 款記警告一支： 

1. 閱讀與上課無關書籍。  

2. 不遵守上課秩序（含睡覺）。  

3. 未能配合隨堂練習或實作。  

4. 未攜帶課本及教具。  

5. 未經師長同意或非課程需要使用通訊器具(包含午休)。 

  十一、9/5(五)週會時間，因手機箱尚未到貨，請同學自主將手機關機，放置於書包中，「臺北市立松山   

       家商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規範」詳閱路徑請至：校內官網-學生手冊-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    

       校管理規範。 

  十二、週會進出管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參、 衛生組 

一、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午餐費補助作業開始受理申請，欲申請午餐補助的同學請於 9/12(五)前

填好申請表、領據、及存摺影本（本人的）繳交至衛生組。 

二、請有要訂購 10 月桶餐是選〝月繳〞的同學，如果 10 月繼續吃桶餐，請到衛生組拿午餐加訂申請

表，並於 9/12(五)前將午餐加訂單及要繳的午餐費用帶來繳現金；10 月份用餐天數為 20 天午餐

費 1300 元。 

肆、 健康中心 
一、學生團體保險 

(一)114 學年度第 1學期保險期間為 114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底止。 

(二)申請期限：事故當日起 2 年內。 

(三)詳細資訊可參閱校網健康中心-學生團體保險專區→ 

(四)申請學生保險理賠準備文件： 

1. 申請期限：事故當日算起 2年內。 

2. 理賠申請，請備妥以下單張： 

○1 理賠申請單(可至健康中心裡取或校網內自行下載列印)。 

○2 診斷書正本(需與理賠申請的醫療院所出處相同)。 

○3 收據正本(影本或副本需蓋醫療院所官印)。 

○4 受益人的存摺影本。 

○5 近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(含詳細記事)。 

二、健康促進紙本宣導，9 月主題：全民健保(正確用藥)，健康中心備有「學習單」，完成達 80 分可

以選擇記嘉獎乙次或銷警告乙支，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。 

 

 

 

 

 


